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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公司为发展需要，补充经营性现金流，更好的利于公司业务的开拓和发展，

向银行申请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向东营莱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 万贷款，贷款期

限为 2023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无形资产质押、

不动产抵押；无形资产质押物为公司发明专利: 一种多种加热方式联动的储热罐

加热装置(专利号 ZL202110760110.8)、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水上光伏项目用移动

支架(专利号 ZL202223024996.9)；不动产抵押物为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 730 号 A

幢 2079 号房屋（鲁 2021 东营市不动产权第 0157419 号）。 

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东营区支行申请 200 万贷款，

贷款期限为 2024 年 1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

王征山信用担保；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大支行申请 178.4 万元贷款，贷款

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20 日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王征

山信用担保；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大支行申请 21.6 万元贷款，贷款

期限为 202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

王征山信用担保；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大支行申请 180 万元贷款，贷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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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王

征山信用担保；  

公司向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申请 490 万贷款，贷款期限

为 2024 年 2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30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无形资产质押、存单

质押；无形资产质押物为公司发明专利: 组合式汽车用太阳能汽车罩(专利号 ZL 

201410120196.8)、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光伏项目施工用光伏板放置装置(专利号

ZL 202223027733.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拓展式太阳能电池板野营房(专利号

ZL 202222676934.X)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光伏桩基础施工定位装置(专利号 ZL 

202222675954.5)；质押物为该支行 145 万元定期存单。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申请 300 万贷款，贷款期限为 2024

年 2 月 2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王征山信用担保。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申请 169 万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融资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王征山信用

担保，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和期限内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使用； 

二、 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追

加确认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议案》，以上审议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金融机构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

需要，能及时补充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对公司将产生积极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3 日 


